
山 东 省 审 计 厅

关于报送2025 年度审计系列
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材料的公告

根据《山东省职称评审管理服务实施办法》（鲁人社规〔2021〕

1号）和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2025 年度职称

评审工作的公告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将我省2025年度正高级审计师、

高级审计师职称评审材料申报有关事项公告如下。

一、评审依据和范围

（一）评审依据

正高级审计师、高级审计师评审标准条件依照《山东省审计

厅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审计系列正高

级审计师、高级审计师职称评价标准条件的通知》（鲁审字〔2022〕

4号）执行。

（二）评审范围

1.凡在我省各类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个人经济组织

等用人单位从事审计专业技术工作，与用人单位确定了人员劳动

（聘用）关系的专业技术人才，均可按规定的标准条件申报评审

相应的职称。公务员、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、离退休人员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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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参加职称申报评审。

2.在我省就业的港澳台专业技术人才，以及持有外国人永久

居留证或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的外籍人员，参加我省职称申报

评审须符合相应职称系列（专业）的标准条件，可以不受原职称

资格限制。

3.省外专业技术人才委托评审的，需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厅提交所在地省级或中央部委职称综合管理部门开具的委托评审

函（以下简称委托函）。省内职称自主评聘单位专业技术人才委

托评审的，需向山东省审计专业资格高级评审委员会（以下简

称评委会）组建单位提交本单位开具的委托函。评审结束后，

由评委会办事机构书面反馈评审结果。专业技术人才按照单位

评聘程序，聘用到相应专业技术岗位后，由自主评聘单位按规定

通过“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平台”颁发《山东省职称自

主评聘单位评聘证书》，在规定聘期内有效。

4.中央驻鲁单位和外省国有驻鲁企业及其分支机构（分公司、

办事处等）专业技术人才，如需委托评审，需经有人事管理权限

的主管部门开具委托函，相关程序按照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关于简化中央驻鲁单位高级职称委托评审手续的通知》（鲁

人社字〔2019〕163号）规定执行。

二、申报和审核要求

评审材料申报实行“个人网上申报-单位审核推荐-主管部门

审核-呈报部门复核后报评委会办事机构”的申报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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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报要求

申报人登录“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平台”的“职称

申报评审系统”进行材料申报。职称申报评审实行个人诚信承诺

制。申报人对本人申报行为负责，承诺申报内容及所提供的材料

真实、准确。涉及国家秘密的申报材料，一律不得上传平台，申

报人应通过线下方式报送。

专业技术人才申报职称评审，须完成要求的继续教育学时，

“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平台”将自动从“山东省专业技

术人员继续教育管理服务平台”提取近5年的继续教育数据。

（二）审核要求

1.单位审核

用人单位应当认真审核推荐程序，组织专人实名对申报人申

报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完整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核，重点审查

业绩成果形成、评价、发表及科研诚信等方面，是否存在品德失

范行为；申报的继续教育学时、学分是否符合相关政策规定。对

拟推荐人员要在单位内部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；

经公示无异议的，按照职称评审管理权限逐级推荐上报。

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专业技术人员按照属地原则可以由所在

地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推荐上报或者人事

代理机构推荐上报。

2.主管部门、呈报部门、办事机构审核

单位主管部门、呈报部门、办事机构要认真审核申报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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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不符合申报条件和程序、超出评审会受理范围或违反委托评审

程序报送的申报材料，应及时退回。凡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不予

受理：（1）不符合评审条件；（2）不符合填写规范；（3）不按

规定时间、程序报送；（4）未经或未按规定进行公示；（5）有

弄虚作假行为；（6）其它不符合职称政策规定的。

三、报送时间和地点

网上申报时间：2026年 2月 2日至3月 9日。时间截止后，

申报系统关闭，不再受理申报业务。各呈报单位需将《山东省专

业技术职称评审表》（系统生成、一式4份）、《六公开监督卡》

报送到办事机构。

《山东省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》中“所在单位”“主管单位”

和“呈报单位”负责人签字处由负责人签字或加盖人名章，公章

处应加盖单位公章或职称专用章。

联系电话：0531-51772318，0531-51772403；邮寄地址：山

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共青团路88号 1708室；邮政编码：250002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申报正高级审计师，须经评审会面试答辩通过后，再

行评审。面试答辩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。

（二）申报的业绩成果、著作论文等相关评审材料，其截止

日期为2026年 2月 28日，超期的不予认可。

（三）审计系列高级职称评审收费按照《关于改革专业技术

职务资格评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鲁发改成本〔2021〕6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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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规定执行，每人360元。本次评审实行网上缴费，评审材料

经办事机构审核通过后，申报人员可及时查看“山东省专业技术

人员管理服务平台”并按提示要求进行缴费。过时未缴费的视为

自动放弃评审。

（四）办事机构对不规范、不完整的申报材料退回并向申报

人员说明修改意见，提供一次修改机会。申报人员应在规定时间

内对申报材料进行修改完善后重新报送。因申报人员未按时报送

等原因影响评审结果的，后果由申报人员本人承担。

五、纪律要求

（一）严肃评审纪律。申报人不得伪造、涂改证件及证明，

不得提交虚假材料，不得有其它违反评审规定的行为。对于职称

申报评审过程中弄虚作假的人员，各部门（单位）要严格按照国

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其中，涉嫌违纪违规的，按照管理权

限和有关规定予以核查处理；涉嫌违法犯罪的，移送公安、司法

机关处理。

（二）加强监督检查。用人单位要建立完善内部监督机制，

将职称评审工作作为廉政风险防范的重要内容，主动邀请纪检监

察机关开展监督检查。对评审过程中发现或群众举报的违规违纪

问题要及时认真进行核查，经查属实的，要严格按规定予以处理。

（三）强化责任追究。对职称申报、推荐、呈报和评审等环

节要严格实行“谁审核、谁负责”的管理责任制，对发现问题的

依法依规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。主管部门、呈报部门、办事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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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提交的申报材料，发现其审核不认真或者违反评审政策、违反

评审程序的，可以采取通报的方式，指出相关单位工作失误，提

出整改意见。被通报单位拒不改正，影响评审材料按时申报或者

如期开评的，按照国家及省有关职称评审规定，严肃处理。

附件：推荐申报专业技术职称“六公开”监督卡

山东省审计厅

2026年 1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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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推荐申报专业技术职称“六公开”监督卡

单位(盖章)： 年 月 日

专业技术人员总数 实际参加推荐的人数
被 推 荐

申报人数

“六公开”

内 容

1、公开专业技术岗位数 4、公开申报人述职

2、公开任职条件 5、公开申报人的评审材料

3、公开推荐办法 6、公开被推荐申报人员名单

如果认为单位做到了上述要求，请在下面栏目中签名

全体专业技术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代表

单 位 人 事

部门负责人

单 位 领 导

注：1．单位人数少的由全体专业技术人员签名，人数较多的可由下属二级单位推选

出一定数量的代表签名。

2．未签名人员要另外注明原因。

3．此卡报相应评审委员会和人事部门各一份。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


